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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州水利局关于切实做好省第十次党代会
期间及岁末年初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水务局，局属各科室、队、站、所： 

今年以来全省发生 5 起水利安全事件（3 起水利安全事故），其

中我州就发生 2 件水利安全事件（1 起水利安全事故），全州水利安

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。云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于 11 月在昆明召开，当

前又正值水利建设施工黄金期，事故隐患频发，必须加强隐患排查

力度，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，确保水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根

据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及省第十次党代会期间水利安

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水明发〔2016〕17 号）、《西双版纳州安全

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在建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》（西安委

〔2016〕10 号）和水利部岁末年初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，现结

合我州水利工作实际，对水利安全生产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：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 

各县（市）水务局要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，深刻

领会抓好当前及省第十次党代会期间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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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强化安全生产“红线”意识，

严格落实责任制，切实加强对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坚持

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、源头管控，紧紧扭住遏制重特大事故这个“牛

鼻子”不放松，及时研究防控措施，狠抓具体工作落实，全力防范

各类事故，确保全州水利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 
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 

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全面落实

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措施，进一步强化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责

任和水利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。凡因工作责任不落实、防范措施不

到位而发生安全事故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 

三、切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

1、各县（市）水务局要在 11 月 15 日前完成对辖区内所有在

建项目的全面自查，督促施工单位加强现场管理和对标管理，规范

工程建设各个环节，积极创建“平安工地”；要严厉打击无资质施工、

资质挂靠、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、违法分包转包等非法违法行为，

持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；要重点对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、人员

密集场所等进行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隐患，确保安全生

产；要认真组织和督促各水利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全隐患的自查自纠，

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隐患要逐一整改落实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各县（市）

水务局开展自查后形成自查报告在州水利局开展抽查时交检查组。 

2、州水利局将于 11 月 20 日前派出三个检查组开展抽查。第一

组组长为杨明德副局长，负责检查勐海县辖区水利工程，成员由建

设管理科、质量监督站人员组成；第二组组长为刘敦华副局长，负

责检查勐腊县辖区水利工程，成员由农村水利科、防汛抗旱科、水



 

土保持科人员组成；第三组组长为岩庄香副局长，负责检查景洪市

辖区水利工程，成员由防汛抗旱科、水政监察支队人员组成。各检

查组结合各县（市）水务局自查报告及抽查情况形成抽查报告于 2016

年 11 月 23 日前报州局安办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各县（市）要针对冬春季气候特点，制订水利施工和运行管

理单位等各类水利设施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应急预案。严格执行

领导干部带班和巡视检查制度，加强安全值班，落实岗位责任。强

化安全生产责任制、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，严格执行《水利安全

生产信息报告和处置规则》事故信息上报制度。 

2、自查报告及抽查报告中应包括检查抽查的工程、存在的问题、

整改意见及措施等内容。 
 

西双版纳州水利局 

2016 年 11 月 9 日 

 


